附件2

关于《上海市工程渣土道路运输单位
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要求市绿化市容、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将相关单位失信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运输单位信用管理制度，规范运输单位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市绿化市容局起草了《上海市工程渣土运输单位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二、起草过程
2026年1月启动制定本《管理办法》，3月召开了部分区绿化市容局、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管理办法》充分吸收了北京、杭州等国内城市在建筑垃圾运输单位信用管理方面的有效做法，经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优化完善，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六章十七条，正文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职责分工、信息归集、评分与分级、评价周期、评价结果应用、权益保护、施行日期等内容，附件包括运输单位信用记分标准和运输车辆评价记分标准，依据运输单位和运输车辆评价结果，实施分类分级监管、惠企服务、与市场准入退出机制联动。具体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渣土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运输单位”）的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应用，以及工程渣土运输车辆评价和管理。
（2） 细化职责分工
一是市绿化市容部门是本市工程渣土运输单位信用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工程渣土运输单位信用管理体系和运输车辆评价体系的建设、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二是各区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工程渣土运输单位及运输车辆的信息采集、核实和报送工作。三是涉及住房城乡建设、城管执法、公安交管、交通等相关部门产生的信息，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实现部门间平台数据互通共享。
（三）规范信息归集
本办法所称信用信息，是指运输单位在工程渣土运输活动中反映其信用状况的客观数据和资料，分为基础信息和不良信息两大类。评分信息依托上海市建筑垃圾数字化智能监管平台实施归集，信息包含企业填报的基础信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产生的执法信息，以及监管平台在日常监管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信息。
（四）科学评价分级
参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评价结果采取分数制和等级制，按照不同的分值将运输单位分为“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运输车辆分为“A（良好）”、“B（合格）”、“C（不合格）”。
（五）明确评价周期
评价周期为半年（1月1日至6月30日，7月1日至12月31日），一个周期结束后重新确定分值。每半年实施一次评分评级，并在评价周期后15日内公布运输单位、运输车辆评定等级。
（六）强化结果应用
结果应用分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守信企业，在许可审批中适用告知承诺制；在物流调度、运输中转、末端处置资源分配等方面优先保障；鼓励招标单位优先选用信用等级较高的守信企业。对失信企业，依法采取约谈、限制车辆流动、停业整顿等惩戒措施，将严重失信主体信息向社会公布，对整顿不合格的企业依法依规退出本市工程渣土运输市场。
（七）信用修复途径
明确异议处理与信用修复，运输单位、运输车辆驾驶人员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评价结果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绿化市容部门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对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已经完成整改要求且不属于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直接评价为不合格情形的，下一评价周期可予以修复，不改变原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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